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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3            证券简称：首华燃气            公告编号：2024-025 

债券代码：123128            债券简称：首华转债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首华燃气 股票代码 3004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 王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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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58 号 3 号楼

1204 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58 号 3

号楼 1204 室 

传真 021-58833116 021-58833116 

电话 021-58831588 021-58831588 

电子信箱 qian.zhang@primagas.com.cn zhulin.wang@primaga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由天然气业务及园艺用品业务两部分构成。 

（一）公司天然气业务情况 

1、天然气业务概况 

公司天然气主营业务内容包括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 

   

2、天然气业务的经营模式 

（1）天然气的开采销售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通过签订产量分成合同（PSC 合同，又称“产品分成合同”），作

为合作区块的作业者开展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业务。2009 年 8 月 13 日，中海沃邦与中油

煤签订了《合作合同》，获得石楼西区块 1,524 平方公里 30 年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经营权。根

据《合作合同》，中海沃邦作为石楼西区块作业者，负责全区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的资金筹措、方案

审定、工程实施和项目日常管理等。在石楼西区块内所获得的天然气，由中海沃邦与中油煤共同销售并

各自取得分成收入。 

石楼西区块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西麓。行政区划主要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石楼县，区块勘探面积

1,524 平方公里，探矿权证、采矿权证持有人为中国石油。西气东输一线、临临线等输气管线穿过本区

块，集输条件便利。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资源丰富，是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之一。石楼

西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晋西挠褶带，该区域煤层在山西组、太原组、本溪组均有发育。其中山西

组 4、5#煤层及本溪组 8#煤层具有分布范围广、厚度较大、煤岩煤质条件较好的特点，含气性好，是该

区域主要的烃源岩之一，具有较好的勘探潜力。同时，该区域具有多层系广覆式生烃、分流河道砂岩储

集体大面积带状分布、河间泛滥平原泥质及致密砂岩复合遮挡，区域性成藏期盆地补偿沉降等诸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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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为形成大型砂岩岩性气藏奠定了基础。 

中海沃邦在合同区块范围内所开采的天然气，通过管网系统输送到山西省内沿线各城市或大型直供

用户处，或上载“西气东输”国家级干线，进而输送到其他地区终端用户。下游（终端）客户天然气的

用途主要包括城市生活用气、工业生产与化工用气、交通运输用气以及天然气发电用气等多方面。中海

沃邦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团队优势，稳步推进合作区块内天然气勘探、开采工作。经过多年发展，

中海沃邦迅速成长为山西省天然气产业中具有影响力的公司。 

（2）天然气的销售 

公司依托石楼西区块的天然气资源及集输条件、下游客户资源，通过下属销售子公司自中石油购入

天然气，开展天然气销售业务。同时，通过西气东输一线 87#、88#阀室，依托临近石楼西区块、大宁

吉县区块的气源优势，开展天然气销售业务。 

（3）天然气的代输增压 

2024 年 2 月，公司完成对永和伟润 51%股权的收购，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下游销售业务领域，抓住

全国天然气管网逐步走向互联互通的机遇，实现气源与管道的畅通联接，扩大天然气销售业务版图。永

和伟润主营天然气的增压、管输及销售，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通过其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的桑壁站连接西

气东输一线 88#阀室，实现天然气上载西气东输一线，为上游气源方提供管输服务。 

3、石楼西区块的勘探开发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石楼西区块已经自然资源部备案的储量情况如下： 

项目 备案批复时间 
叠合含气面积

（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亿立

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经济可采储量

（亿立方米） 

永和 18 井区 2014 年 6 月 114 157 77 46 

永和 30 井区 2016 年 3 月 346 484 231 186 

永和 45 井区 2017 年 6 月 468 635 302 211 

合 计 - 928 1,276 610 443 

《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已于

2023年提交至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目前待取得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的正式批复。根据前述储量报告，大吉

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气新增探明面积230.5平方千米，新增

探明储量681.9亿立方米。 

截至报告期末，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永和18井区天然气12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在国家能源

局的备案、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30井区致密气10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在国家能源局的备案。 

（二）公司园艺用品业务情况 

公司园艺用品及相关业务的主要产品涵盖手工具类、装饰类、灌溉类和机械类等四大园艺用品系列。

公司园艺用品相关业务以出口为主，近年来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海运运力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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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波动等多方面的影响，2018年度至今持续处于亏损的状态。为聚焦天然气主业，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沃施实业100%股权、益森园艺100%股权、艺术发展100%

股权，以及园艺用品相关业务涉及的有关资产负债转让给上海瑞驰曼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资产转让已完

成，公司已不再持有园艺用品相关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7,900,646,080.

94 

7,685,585,281.

44 

7,685,585,281.

44 
2.80% 

8,220,718,980.

41 

8,220,718,980.

4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84,959,025.

64 

2,948,774,422.

19 

2,949,182,907.

33 
-8.96% 

2,946,215,678.

88 

2,946,495,232.

24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53,859,872.

55 

2,045,089,632.

02 

2,045,089,632.

02 
-33.80% 

1,823,556,314.

07 

1,823,556,314.

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

246,011,783.29 
41,013,942.57 41,142,874.35 -697.95% 64,412,670.46 64,692,223.8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277,475,201.01 
35,788,721.20 35,917,652.98 -872.53% 61,712,038.22 61,991,591.5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7,459,366.53 654,160,117.03 654,160,117.03 -39.24% 838,455,794.56 838,455,794.5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16 0.1530 0.153 -698.69% 0.2400 0.24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16 0.1530 0.153 -698.69% 0.2400 0.241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74% 1.38% 1.39% -10.13% 2.3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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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

会计处理”的相关内容，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

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

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6 号中上述规定，并对相关事项进行追溯调整列报，执行

解释 16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0,364,214.51 338,149,454.97 315,385,877.51 329,960,32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76,958.76 8,832,445.44 -10,638,146.66 -254,383,04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7,929.58 12,302,939.84 -12,186,794.92 -280,579,27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935,963.99 150,872,299.82 121,193,810.91 51,457,291.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8,27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601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赣州海

德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3% 27,216,000.00 0.00 质押 23,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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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晋礼 
境内自然

人 
6.40% 17,183,968.00 0.00 质押 17,183,968.00 

西藏科

坚企业

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1% 16,132,440.00 0.00 不适用 0.00 

西藏嘉

泽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1% 13,997,101.00 0.00 不适用 0.00 

吴海林 
境内自然

人 
3.49% 9,384,700.00 0.00 质押 4,000,000.00 

吴君亮 
境内自然

人 
3.49% 9,377,000.00 7,032,750.00 质押 4,000,000.00 

史秀梅 
境内自然

人 
3.45% 9,259,149.00 0.00 不适用 0.00 

博睿天

晟（北

京）投

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7% 8,510,738.00 0.00 不适用 0.00 

山西汇

景企业

管理咨

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6% 7,949,308.00 0.00 不适用 0.00 

郭海莲 
境内自然

人 
2.40% 6,440,833.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海林先生、吴海江先生、吴君亮先生、吴汝德先生及吴

君美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刘晋礼、山西汇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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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债券 首华转债 123128 
2021 年 11 月

01 日 

2027 年 10 月

31 日 
132,263.41 0.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

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已按面值兑付第二年利息，每 10 张“首华转债”（面值

1,000.00 元）利息为 5.00 元（含税）。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3年6月5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2021年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159】号01

），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首华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

有变化。公司对未转股的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最后一次利息及本金。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46.38% 41.35% 5.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8,467.72 7,314.09 -489.2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7% 10.37% -11.94% 

利息保障倍数 -1.56 1.60 -1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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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主营业务概述 

1、经营成果概览 

截至 2023 年期末，公司总资产 790,064.61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长 2.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 268,495.90 万元，较 2022 年末下降 8.96%。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385.99 万元，同比下降 33.80%。天然气业务方面，天然气平均

含税销售价格 2.53 元/立方米，同比下降 10.96%，受天然气价格与销售量下降影响，2023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14,025.69 万元，同比下降 36.49%；园艺用品业务方面，受出口订单量下降影响，2023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20,366.54 万元，同比下降 16.78%。 

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4,601.18 万元，同比下降 697.95%，主要为受天

然气销售气量与价格下降影响，天然气开采与销售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同时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开发

效果未及预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2.17 亿元。 

2、石楼西区块的勘探开发工作 

为了充分挖掘石楼西项目的资源潜力，夯实公司长期有效发展的基础，2023 年度公司持续深化深

层煤层气、纵向立体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稳步推进石楼西区块勘探开发工作。 

（1）提交深层煤层气新增探明储量，深层煤水平井开发实验获得突破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资源丰富，是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之一。石楼西区块位于鄂尔

多斯盆地东缘晋西挠褶带，该区域煤层在山西组、太原组均有发育。其中山西组 4、5#煤层及太原组 8#

煤层具有分布范围广、厚度较大、煤岩煤质条件较好的特点，含气性好，是该区域主要的烃源岩之一，

具有较好的勘探开发潜力。2023 年，公司借鉴邻近区块的开发成果加大了对煤层气资源的勘查和开发

先导试验投入，进一步开展了 8#煤层取芯、含气性测试及分析化验工作，综合研究证实石楼西区块煤

层演化程度高、含气量大，资源潜力大。《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45-34 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

8 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已于 2023 年提交至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目前待取得山西省自然资

源厅的正式批复。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45-34 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 8 号煤组煤层气新增探明

面积 230.5 平方千米，新增探明储量 681.9 亿立方米。2023 年石楼西区块新钻 2 口深 8 煤开发实验水平

井，采取“极限体积压裂”改造工艺，压裂返排后最高日产量达 8.6~9.4 万立方米/天，深层煤水平井

开发实验获得突破。 

（2）多层系立体开发继续实验，本溪组获突破 

公司所处的石楼西区块致密气纵向含气层位多，资源潜力巨大，除了盒 8、山 1 及山 2 层位外，本

区本溪组、太原组、盒 7-盒 1 段、石千峰均发育并钻遇含气层。2023 年公司新完钻 2 口定向井，钻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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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本溪组储层，一口井测井解释气层 3m，射孔后自然产能试气达 33 万立方米/天，投产后最高产

量达 19.5 万立方米/天；另一口井测井解释气层 8.8m，压裂后试气产量达 20 万立方米/天。本溪组获

得高产工业气流，证实了石楼西区块多层系油气成藏，验证了石楼西区块多层系立体高效开发、资源综

合动用的可行性。 

（3）加强已探明储量研究评价，提高开发效果 

2023 年度，公司继续加大对已探明未动用储量的研究和评价，为整体高效动用打好基础。主力层

山 2 段完钻水平井一口，压裂后试气产量达 20 万立方米/天；投产一口定向井，压裂后投产产量长期稳

定在 4-5 万立方米/天，投产 8 个月累产达一千万立方米。 

3、积极推进并配合矿权人进行石楼西区块相关证照办理 

2023 年度，中海沃邦积极配合矿权人申请办理石楼西区块相关区域的采矿许可证、探矿证。鄂东

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 45-永和 18 井区作为 18 井区的外扩区域，将对永和 18 井区的采矿许可证范围进

行变更扩大，申请材料已提交自然资源部，目前自然资源部正在审查中。2023 年 10 月 18 日，取得

《山西鄂尔多斯盆地石楼西区块煤层气勘查》的探矿权证。 

4、巩固拓展天然气下游业务 

2023 年，公司积极融入全国天然气统一大市场，持续加深与国家管网公司合作，紧随国家管网公

司全产业链发展步伐，在管道气托运业务上展开合作，积极拓展省外市场。2023 年，在稳固现有山西

省内区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省外区域市场，通过深入与优质下游企业开展战略合作，不断丰富天然

气资源供给方式。 

2023 年 12 月，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山西伟润燃气

有限公司、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之收购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伟

润持有的永和伟润、山西伟润全部股权，即永和伟润 51%的股权，山西伟润 51%的股权。2024 年 1 月，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现金人民币 34,879.00 万元收购北京伟润持有的永和伟润 51%的股权。 

永和伟润主营天然气的增压、管输及销售，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通过其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的桑壁站

连接西气东输一线 88#阀室，实现天然气上载西气东输一线，为上游气源方提供管输服务。同时，通过

西气东输一线 88#阀室，依托临近石楼西区块、大宁吉县区块的气源优势，开展天然气销售业务。进一

步拓展天然气下游销售业务领域，抓住全国天然气管网逐步走向互联互通的机遇，实现气源与管道的畅

通联接，扩大天然气销售业务版图。 

5、聚焦天然气主业，处置园艺用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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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园艺用品相关业务以出口为主，近年来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海运运力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

汇率大幅波动等多方面的影响，2018 年度至今持续处于亏损的状态。为聚焦天然气主业，提升公司资

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2023 年 1 月 1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维

持园艺相关业务稳定承诺的议案》。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沃施实业 100%股权、益森园艺 100%股权、艺术发展

100%股权，以及园艺用品相关业务涉及的有关资产负债转让给上海瑞驰曼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资产转

让已完成，公司已不再持有园艺用品相关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 

（二）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1、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3 年 1 月 20 日，为聚焦天然气主业，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拟将上海沃施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益森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沃施园艺艺

术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园艺用品相关业务涉及的有关资产负债转让给上海瑞驰曼投资有限公

司。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上述交易，转让价格为 10,085.86 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出售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 

2、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事项 

2023 年 3 月 17 日，因郭桂飞先生辞去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

运作，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组织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李晓琴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2023 年 5 月 19 日，因贾岱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股东海德投资提名，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补选罗传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9）。 

2023 年 12 月 4 日，因于婷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补选葛艾继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并在正式出任公司独立董事后，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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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3、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事项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1），公司股东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

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2023 年 8 月 12 日、2023 年 8 月 25 日，

发布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5）、《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累计达到 5%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7）、《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8）。2023 年 10 月 11 日，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具体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 

4、“首华转债”修正转股价格事项 

2023 年 7 月 15 日，公司披露《关于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截至 2023 年 6 月 28 日，“首华转债”已出现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的情形，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提交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规定》）全权办理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综合考虑价格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9.61 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7 月 17 日起生效。 

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 2023

年 8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

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

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

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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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9）。 

5、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

（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直接或者

间接用于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6、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4），公司控股股东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3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4），公司控股股东吴海林先生及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3 年 1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5），公司控股股东吴海林先生及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4 年 3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7），公司控股股东吴海林先生及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详见

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7、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2023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扩展募投项目井区范围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加快石楼西区块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进程，

充分发挥石楼西项目的天然气资源潜力，综合、高效开发利用石楼西项目天然气资源，公司拟将“石楼

西区块天然气阶段性开发项目”下的开发井区范围从“石楼西区块永和 18 井区”扩展到“石楼西区块

永和 45-永和 18 井区”，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扩展

募投项目井区范围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

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展募投项目井区范围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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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 

8、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3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陆亿元整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2023 年 10 月 9 日，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2023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行

通过额度授信方式申请的流贷资金借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8）。2023 年 12

月 4 日，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

体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5 日披露的《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6）。 

9、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2022 年 11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为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优秀员工的

积极性、提升团队凝聚力、携手共促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在综合考量公司未来战略、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未来盈利能力及近期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等因素的基础上，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 

2023 年 11 月 8 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97.75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48%，最高成

交价为 14.2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76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514.0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4）。 

10、收购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 51%股权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山西伟

润燃气有限公司、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之收购意向书〉的议案》，为了更好把握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14 

 

的契机，加大力度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下游销售业务领域，抓住全国天然气管网逐步走向互联互通的机遇，

实现气源与管道的畅通联接，公司拟收购北京伟润盛隆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永和县伟

润燃气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上述交易，转让价格为 34,879.00 万元。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收购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2024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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